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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召开贵州师范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
2016 年工作总结暨 2017 年工作安排会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决定召开 2016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结暨 2017

年工作安排会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议时间 

2017 年 1月 9 日上午 10:00 

二、会议地点 

花溪校区行政楼主楼六楼多功能厅 

三、参会人员 

（一）校领导； 

（二）各学院(教学部)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、各单位主要负

责人。 

请各单位于 2017年 1月 6日 12:00前将参会回执电子版通过

电子政务平台发到保卫处，并准时参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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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贵州师范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016 年工作总结暨 

2017年工作安排会回执 

 

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

2017 年 1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月 4日印发 

共印 125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15份 


